关于执行禁止生产、销售、进出口以氯氟烃（CFCs）物质为制冷剂、发泡剂的家用电器产品的通知
各有关企业：

根据国家认监委2007年第16号公告和国家环保总局环函[2007]200号公告的要求，自2007年7月1日起，任何企业不得生产氯氟烃（CFCs）为制冷剂、发泡剂的家用电器产品，不得在家用电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使用氯氟烃作为清洗剂。公告所适用的家用电器产品包括家用电冰箱（家用冷藏箱、家用冷冻箱、家用冷藏冷冻箱）、冷柜、家用制冰机、家用冰淇淋机、冷饮机、冷热饮水机、电饭锅、电热水器等产品。

根据以上规定和认证机构的要求，自2007年8月1日起，我所向认证机构提交上述产品的型式实验报告时，须随附企业的有效自我声明。

请相关企业提供样品和资料进行检测和确认工作的同时，按附件提交一份承诺书。
广州威凯检测技术研究所

（原广州日用电器检测所）
二○○七年九月十三日

附件：

关于不使用氯氟烃物质为制冷剂、发泡剂的承诺

我公司（企业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遵守国家环保总局函[2007]200号公告及认监委2007年16号公告。
一、自2007年7月1日起，我公司（企业）承诺在我公司生产的型号规格为               的             产品中，不使用氯氟烃（CFCs）为制冷剂、发泡剂，并且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（CFCs）为清洗剂、发泡剂。

二、自2007年9月1日起，我公司不销售、不进口、不出口以氯氟烃（CFCs）为制冷剂、发泡剂、清洗剂的产品。

如果没有遵守上述规定，因此引发的法律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。
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签字及盖章）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